
”《工作要点》明确了工作目
标：到 2022 年底，数字乡村建设
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数字技术有
力支撑农业基本盘更加稳固，脱

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夯实。 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5G
网络实现重点乡镇和部分重点
行政村覆盖，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超过 60%。 乡村数字经济加
速发展，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
步提升，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
突破 4300 亿元。 乡村数字化治
理体系不断完善，信息惠民服务
持续深化，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有效提升，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初
见成效。

《工作要点》部署了 10 个方
面 30 项重点任务。 一是构筑粮
食安全数字化屏障，包括加强农
业稳产保供信息监测、提高农田
建设管理数字化水平。 二是持续
巩固提升网络帮扶成效，包括加
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优
化完善网络帮扶措施。 三是加快
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包括持

续推进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升级。 四是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建
设， 包括夯实智慧农业发展基
础、 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供给、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数字化水平。
五是培育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
包括深化农产品电商发展、培育
发展乡村新业态、强化农村数字
金融服务、加强农村资源要素信
息化管理。 六是繁荣发展乡村数
字文化，包括加强乡村网络文化
阵地建设、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
源数字化。 七是提升乡村数字化
治理效能，包括推进农村党建和
村务管理智慧化、提升乡村社会

治理数字化水平、推进乡村应急
管理智慧化、运用数字技术助力
农村疫情防控。 八是拓展数字惠
民服务空间，包括发展“互联网+
教育”、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完善社会保障信息服务、深
化就业创业信息服务、推动农村
消费升级。 九是加快建设智慧绿
色乡村，包括提升农村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监测水平、加强农村
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 十是统筹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包括加强统
筹协调和试点建设、强化政策保
障和金融服务、加强数字乡村人
才队伍建设。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 ”微信
公众号）

２０22．4.26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段理

04 新闻 NEWS

中央网信办、国家乡村振兴局等五部门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能作用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2 年数字乡村
发展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 通知要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十四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能作
用，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构建适应城乡
融合发展的数字治理体系，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推动
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有增有删
———回应关切落实责任 正视弱项完善保障

4月18 日 ， 十三届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 妇女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
请大会审议 。4 月 19 日 ，针对修
订草案二审稿展开分组审议 ，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踊跃
建言 ，呼吁正视短板弱项 ，切实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 完善法律
保障实施机制 。

二审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2021 年 12 月，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进行
初次审议。 会后，在中国人大网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共有
85221 位网民提出 423719 条意
见。 此外，还收到近 300 封群众
来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春贤 4 月 19 日在分组审议时
介绍，2022 年 3 月召开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有 30 名
代表提出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
执法检查的议案，3 个代表团的
92 名代表提出修改反家庭暴力
法的议案，还有一大批修改刑法
的议案和代表建议涉及拐卖妇
女问题。 由此可见，妇女权益保
障立法完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

回应社会重大关切，针对拐
卖妇女等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
恶性案件暴露出的基层治理短
板弱项，有必要建立报告与排查
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侵害妇女
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修订草案
二审稿及时增加规定， 在第 24
条、第 28 条给予明确，并在第 82
条、 第 83 条增加规定未履行报
告义务的法律责任。

对此， 张春贤表示应进一
步吸纳各方面意见， 坚持问题
导向、效果导向，细化补充有关
规定，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 他还建议结合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 结合各部门专项行
动开展情况， 一并考虑刑法修
改，全方位、全链条推动解决拐
卖妇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跃跃建议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24 条第 2、3、4 款分别修改为 ：
“婚姻登记机关、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及其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
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
调查处理。 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
加强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权
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门应当予
以配合。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
民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
生健康等部门及妇女联合会等
群团组织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
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
女， 做好被解救妇女的安置、协
助和关爱等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歧视被拐卖、 绑架的妇
女。 ”理由是《中国反对拐卖人口
行动计划（2021-2030 年）》中明
确规定公安等部门的职责，而妇
联作为群团组织没有独立实施
相关行为的权责，应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等部门做好排查等相关
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矫勇
的建议具有一定代表性。 矫勇认
为修订草案二审稿涉及禁止拐
卖、 绑架妇女的主要条款第 24
条“写得比较软”，建议在条款中
增加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责任，从
改善治安环境、铲除拐卖妇女土
壤、切断交易链条、严厉打击犯
罪行为等方面明确提出要求，真
正从源头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的
犯罪行为。

针对进一步完善立法，结合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依法严惩
拐卖、 绑架妇女犯罪行为的问

题，4 月 19 日参与分组审议的将
近 20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见仁见智、热切建言，构成当
日分组审议最动人的一幕。

建议恢复部分已删节内容

修订草案第 2 条第 4 款规
定，国家可以为实现男女平等而
采取暂时性的特别措施。 有的常
委委员、单位提出，我国在保障
妇女权益方面有较全面的制度
和措施，“暂时性的特别措施”内
容不明确，必要性不足，建议不
作规定。 修订草案二审稿删除这
一规定。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邓丽建议恢复。 她表示修订草案
第 2 条第 4 款，在公开征求意见
中，绝大多数妇女界人士，包括
妇女研究界和从事妇女工作的
人，都肯定这一个是亮点。 这一
款主要考虑是为纠正改变历史
上长期积累的一些男女不平等
现状，是为加快促进男女事实上
的平等，当平等达到之后这些措
施可以停止。 这一规定能为妇女
权益保障制定政策、出台法规提
供明确的依据。 如果这一款现在
恢复有困难，建议在该条第 2 款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之后增加 6
个字“促进男女平等”，以丰富此
款内涵。

不谋而合，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刘海星同样建议恢复。 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也建议将
第 2 条第 2 款修改为“国家采取
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即建议
在“必要措施”后面增加“促进男
女平等”字眼。

修订草案第 54 条规定，妇
女因遭受性侵害因故不适合终
止妊娠而生育子女的，可以不担
任监护人，有权单方决定送养子
女；无人收养的，由民政部门担

任监护人。 有的单位和地方提
出， 该规定与民法典关于监护、
送养的规定不一致，对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容易造成不利影
响，建议不作规定。 修订草案二
审稿删除这一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小
涓建议对删除这一规定再作斟
酌。 江小涓表示，妇女受性侵生
下孩子，不送养很可能对受侵害
的妇女带来终身伤害，其实也很
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因为受侵
害妇女也可能会拿孩子泄愤，如
果母亲对孩子天天责骂，对孩子
的成长并不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振
华则认为， 修订草案第 54 条与
民法典可以衔接。民法典关于送
养的规定是第 1094 条、 第 1097
条。 郭振华表示，有特殊困难无
力抚养可以理解为包括妇女受
到严重侵害生育子女从心理上
排斥的情况 。 根据民法典第
1097 条， 妇女因为遭受性侵生
育，一种是男方查找不到，不知
是谁造成的，符合民法典的相关
规定。 还有一种是男方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不能是生父母双方
共同决定送养，只能是女方有权
单独送养。这种情况的确有必要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里
给予规定。

进一步完善妇女政治权利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从一
审到二审，均有多位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高度关注进一步
完善妇女参政议政权利的相关
规定。

4 月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陈竺在分组审议时就
保障妇女政治权利诚挚建言。 陈
竺回顾说，1995 年， 联合国世界
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
领》要求各国女性参政比例特别

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达到 30％。
2020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
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
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
话中指出， 要以疫后恢复为契
机， 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提
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
会事务管理水平。 为此，陈竺建
议进一步研究制定提高妇女参
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
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比如，能否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
比例不低于 30％，当然这需要一
个过程。 再比如，修订草案二审
稿第 16 条第 4 款规定，“职工代
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的比例应
当与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相适应”。 这里的“相适应”感觉
力度偏弱，能否调整为“相当”。
另外，可否对党政机关、群团组
织、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女性成
员的比例提出阶段性目标要求，
并给予对应规定，确定逐步有所
提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小涓
则建议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16 条
第 1款最后增加规定：“逐步提高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
常委会中女性常委的比例”。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也建议在
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14 条第 1 款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后面增加“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妇女担任
领导职务”。 吕彩霞还建议将第
16条第 2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代表大会的代表中， 应当
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 后面的
一句话予以修改，修改为“国家应
当采取措施，在人大、政府、政协
及各类社会组织中逐步提高女性
的比例”。

（据《农民日报》）


